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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内容提要:在二战后去殖民化运动和西欧经济增长的影响下,来自第三世界

的穆斯林移民荷兰并落地生根。 然而,穆斯林移民融入荷兰社会的过程却困难重

重、举步维艰。 随着移民问题的日益尖锐与国内政治右倾的加剧,荷兰已摈弃昔

日尊崇的多元文化政策,转而实施颇具强制色彩的同化举措。 穆斯林社会融入问

题既非放任自流的多元文化主义可以解决,亦不能依赖一味强硬的同化主义;而

是需要在恪守国家认同和共同价值的前提下,加强主流社会与穆斯林族裔彼此间

的接触、对话与合作,借由循序渐进的方式,使穆斯林真正融入荷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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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穆斯林移民不断涌入、穆斯林人口持续飙升,西欧

由一个相对同质的社会逐渐演变为一个多元并存的异质性社会。 “穆斯林问

题冶亦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和政府政策关注的焦点。 西欧各国在处理穆斯林事务

上各有差异,但在政策上采取同化策略已成为广泛共识和普遍趋势。淤值得关注

的是,以崇尚宽容精神、讲究自由放任而著称于世、一度实施多元文化政策的荷

兰,近年也表现出明显的移民范式转换。 也就是说,摈弃包容并蓄、善待差异的

多元文化政策,转而实施严苛限制的同化政策。 本文拟探究荷兰穆斯林移民问

题产生与流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反思穆斯林融入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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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摇 穆斯林移民的存在与边缘化

穆斯林在荷兰的足迹可追溯至 1879 年,源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穆斯林定居

海牙,直到二战爆发,其穆斯林人口不过几百人。 其大幅增长肇始于战后不断涌

入的移民浪潮。 当时,穆斯林移民可分为“后殖民移民冶 (post鄄colonial immigra鄄

tion)、客工(guest worker)、家庭团聚(family reunification)、强迫移民(forced im鄄

migrant)四大类。 “后殖民移民冶始于 1949 年印尼及 1975 年苏里南独立,一批

与殖民母国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穆斯林移居殖民宗主国。 客工移民起因于战后

荷兰经济繁荣需要从事繁重工作的廉价劳工。 1963 年、1969 年荷兰政府分别与

土耳其、摩洛哥签署劳工招募协议。 受石油危机、经济衰退影响,1974 年荷兰终

止客工计划并鼓励客工返回原籍,此举成效不彰反而刺激移民的滞留。 随后实

施的“家庭团聚冶更使客工家眷蜂拥而至。 “家庭团聚冶政策标志着穆斯林与西

欧国家关系性质的重要变化,客工由单身男性为主、暂时性的外来劳工骤变为以

家庭为单元、永久性的移民;移民通过家庭的存在与社会发生广泛的接触与联

系,不仅体现在教育、社会福利、医疗卫生等方面,还有价值观、生活方式的磨合

与调适。淤 80 年代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催生大批难民、政治避难者等“强迫移

民冶及非法移民的纷至沓来。 在上述移民中,客工及家庭移民占据主体,其余两

类数量和比例相对较少。

移民运动一旦开始,就不可避免成为一股自行持续、路径依赖的社会潮

流。于在四股移民浪潮的推动下,荷兰穆斯林人口大幅飙升、急速膨胀,由 1971

年约 5. 4 万人陡升至 1975 年 10. 8 万人、1980 年达到 22. 5 万人、1997 年为 57.

32 万人。 据 2006 年荷兰国家统计局(CBS)数据显示,穆斯林人口已达 85 万,占

总人口的 5% ,其中土耳其裔 32. 5 万、占穆斯林总人口的 38% ,摩洛哥裔 26 万、

占穆斯林总人口的 31% 。盂 2011 年皮尤中心估算,荷兰的穆斯林人口已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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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4 万,占总人口的 5. 5% 。 鉴于穆斯林较高的出生率和不断涌入的移民,预计

到 2030 年,穆斯林人口将增至 136 万,占总人口的 7. 8% 。淤 尽管这些穆斯林移

民已永久定居荷兰,构成荷兰社会的一部分,但迄今为止仍未得到主流社会的认

同,真正融入当地社会。
究其原因,首先是穆斯林的社会地位低下。 第一代土裔、摩裔客工主要来自

传统乡村,其教育、技能、语言等先天不足,大多从事肮脏、危险和不体面的工作,
易受经济波动影响。 因此,穆斯林失业率要比本地人高出 2-3 倍。 2006 年,本
地人失业率为 9% ,而土、摩裔分别高达 21% 、27% 。 穆斯林妇女劳动参与率低,

高度依赖社会福利。 在社会福利依赖者中,移民占 47% (1998 年数据),其中主

要为穆斯林。 穆斯林移民后代的发展前景也不容乐观。 多数仍未摆脱贫穷的命

运。 土、摩裔高中生辍学率分别高达 35% 、39% ,监狱犯人中,移民占 32% 。 比

例偏高的失业率、社会福利依赖率、辍学率、犯罪率等社会问题严重妨碍穆斯林

的社会融入;于其次,集中居住与社会隔离。 穆斯林移民的先期抵达者往往扮演

桥头堡的角色,继而亲朋好友鱼贯而至,构成以亲缘、地缘为特征的“链条移民冶
(chain migration),形成了互助团结的人脉网络;移民习惯定居在大城市的少数

族裔聚居区,集中居住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乌特勒支四个大都市,其中

阿姆斯特丹半数人口为穆斯林,是全欧穆斯林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 由于生活

方式的差异、语言或能力的不足,一些穆斯林习惯于自我隔离与边缘化,既没有

和本地人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也没有适应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生活的

隔都化(ghettoization)阻碍了穆斯林与主流社会的接触和交流;再次,穆斯林社

群的碎片化。 穆斯林远非一个同质性整体,它因循族群、语言、教派或政治倾向

的断层线而四分五裂。 在高度组织化的西欧社会,穆斯林的碎片化阻碍了穆斯

林创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社群组织,也妨碍了穆斯林与政府之间的交流对话,或

建立制度化的协商机制,更遑论协同合作、选举政治代表、影响公共政策;盂最

后,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冲突。 比库·派瑞克把穆斯林移民喻为“原型陌生者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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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etypal stranger),意指穆斯林在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上与西欧

主流社会存在巨大落差。淤本土民众对穆斯林父权家庭、性别歧视、买卖婚姻、内
婚制、割礼、头巾面纱等传统习俗难以认同并严词抨击;保守的穆斯林对荷兰社

会的妇女解放、同性恋、性开放等现代风尚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价值观冲突和

文化障碍使穆斯林与主流社会之间形成一条泾渭分明、清晰可见的心理和情感

边界,这无益于双方正常的接触交往与互谅互让。于

需要指出的是,穆斯林移民在某些方面日渐进步:越来越多的穆斯林掌握了

荷兰语;更多的穆斯林年轻人接受了高等教育;第二代穆斯林进入中高阶层和学

术领域的比例和人数正在增加;穆斯林妇女生育年龄正缓慢延迟。盂然而,穆斯

林面临的最大挑战却是荷兰社会普遍存在的歧视、排斥和污名化( stigmatiza鄄
tion)。 穆斯林作为“他者冶、“外来者冶、“异邦人冶(allochtons)的刻板印象,“黝黑

皮肤、喧嚣粗俗、劳工下层、图谋不轨冶的负面标签已然根深蒂固、难以消弭,即
使土生土长的第二、三代穆斯林亦备受歧视和排挤。 2006 年欧盟“种族主义与

排外监控中心冶研究报告表明,从住房、就业机会、教育到文化习俗的社会生活

各方面,穆斯林皆受到严重歧视。榆阿亚汉·卡亚认为,伊斯兰平行社会在西欧

内部的凸显,不是穆斯林保守落后的产物,而是对结构性排斥机制的反抗。虞困

难重重的社会流动、无法逾越的族群鸿沟、难以克服的社会歧视等问题进一步激

发与强化了穆斯林的宗教意识和身份认同。 许多穆斯林在《古兰经》寻觅慰藉,
在清真寺找到归属,重新皈依为“再生穆斯林冶 (born-again Muslim),并想象建

构出一个全球化的、去疆域化的、超越族群和文化藩篱的“新乌玛冶 ( neo-Um鄄
mah,伊斯兰社群)。 新生代穆斯林更擅长利用伊斯兰话语和身份认同,使之成

为争取认同和群体权利、激励政治动员的载体与动能。愚据荷兰社会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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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P)的调查,第二代穆斯林在宗教上变得愈益虔诚,1998-2011 年间参加清真

寺礼拜的人数,摩裔从 9%增至 33% ,土裔从 23%升至 35% ,而经常参加礼拜的

第二代穆斯林对“过去母国冶的认同超过荷兰的国家认同;这些人更可能囿于其

族群的小圈子,在对待妇女和同性恋等问题上采取更加保守的立场。淤 不言而

喻,穆斯林“平行社会冶的存在和伊斯兰认同彰显对荷兰国家认同、价值观及社

会凝聚构成了严重挑战,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荷兰社会融入政策的失败。

二摇 从多元文化政策到同化政策

斯蒂芬·卡斯特斯和马克·米勒指出,一个完整的国际移民过程不仅包括

移民迁徙的原因、过程和模式,而且亦涵盖移民以何种方式融入接受国( host
country)及其社会。 关键问题是如何使移民及其后裔成为接受国和社会的一部

分,国家和公民社会如何能够加速这个融入进程。于按照欧盟 2004 年《移民融入

政策的共同基本原则》定义,所谓“融入冶( integration)亦译为“整合冶或“融合冶,
系指所有移民与接受国民众之间动态的、相互调适的双向过程。盂不同国家在对

待移民和少数族群事务上因地而异、因时而异,既深受其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经

历影响,也取决于具体时空脉络下的国家吸纳策略。 吸纳( incorporation)一般建

立在特定的观念之上,具体而言,国家把移民作为个体加以融合,不考虑其文化

差异或群体归属,如法国共和同化模式;抑或将其视为社群,维持其特有的文化、
语言和宗教,如英国多元文化模式。 在对待穆斯林移民和少数族裔问题上,荷兰

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自由放任(20 世纪 70 年代初到 80 年代初)、多元文化

主义(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中期)以及同化主义(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

期至今)。榆

如前所述,荷兰招募客工的一个基本前提在于暂时性:穆斯林外来劳工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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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定期轮换,不会长久滞留;作为前殖民地的子民,许多穆斯林残存自卑感,
深知自己身份地位低下,明了“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冶的道理;客工基本由单

身男性构成,他们只身闯荡异国他乡,意在积攒钱财、荣归故里。 鉴于此,荷兰也

就顺理成章地把穆斯林客工视为匆匆过客,他们与其母国的关系和身份认同理

应维护。 用西方政治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善意忽视冶 (benign neglect),亦即

政府以无力或不该介入为由,对少数族群的存在装聋作哑,采取规避策略。 在实

际执行中,对于穆斯林的基本宗教信仰和功修,荷兰政府以“外包冶(outsourcing)
的方式来处理,即允许土耳其、摩洛哥等官方机构或跨国非政府组织,介入荷兰

穆斯林事务,由外部为穆斯林提供宗教服务、清真寺建造、语言文化学习等事宜。
国外行为体介入穆斯林事务,一则控制离散者,政治上为己所用;二则谋求汇款、
投资等经济益处。 由此,所谓“大使馆伊斯兰冶(embassy Islam)或非政府组织的

伊斯兰跨国主义(Islamic transnationalism)应运而生。 这些跨国网络和认同进一

步确认和强化了移民与母国的脐带关系,导致“跨国意识冶 ( transnational con鄄
sciousness)或“分裂忠诚冶 (divided loyalties),自然成为穆斯林与接受国的接触

互动与融入进程的障碍。淤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指出,在全球化背景

下,跨国行为体正从权力、取向、认同和网络等各方面穿透和侵蚀主权国家的治

权。于然则,“在文化上直到上世纪 70 年末、在政治上直至 80 年代末,穆斯林都

是隐而不显、含而不露的冶,因此“穆斯林问题冶在西欧各国并未成为一个引人关

注的政治社会议题。盂

到 70 年代末,荷兰政府察觉穆斯林“返回故国冶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神话,因
此有必要检视愈演愈烈的移民和少数族裔问题。 1979 年,荷兰智库———政府政

策科学委员会(WRR)出版了颇具影响力的《少数族裔报告》,建言政府采取协

调行动、吸纳移民。 1980 年,政府公开承认客工永久定居的事实,并采纳了《少
数族裔报告》的观点。 诚如汉恩·恩泽格尔所言:“直至 80 年代初,荷兰政府才

制定了较为连贯一致的政策,希冀促进移民融合。冶1983 年,政府正式出台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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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ikhu Parekh, A New Politics of Identity: Political Principles for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99.



鲜明的多元文化主义色彩的“少数族裔政策冶 (Ethnic Minorities Policy)。 该政

策指出,移民已使荷兰成为一个多族群社会,多数族裔和少数族裔应相互尊重、
和睦共处、机会平等,公共权威有责任为此创造必要条件;承认少数族裔的文化

差异和宗教差异的权利,主张“保留认同之融合冶;强调“宣传多元文化之事例、
训练文化认同之自觉冶,支持少数族裔组建各式各样的社群组织。 该政策主要

有以下特点:移民按其群体成员而非个人加以对待,这与多数欧洲国家显著不

同;承认文化差异,赋予特殊文化权利,反对文化歧视;多元文化主义制度化,保
护少数族裔认同;文化解放(cultural emancipation)是改善社会经济、融入主流社

会的关键。淤

在法律政治领域,荷兰强化了反歧视立法;1985 年赋予非公民的移民地方

选举的投票权;移民归化入籍更为宽松;与移民的协商机构陆续建立,移民得到

更多发言权。 在社会经济领域,引入针对少数族裔的劳动市场规划、特殊培训课

程和教育计划,帮助移民签署自愿协议、寻求就业途径。 在文化、语言和宗教领

域,政府慷慨动用公共资金,资助建立各式各样的族群基础设施,诸如创建传授

移民“母语冶的穆斯林学校,开设具有文化特色的专门课程,支持组建穆斯林的

宗教组织。 于是,大量的清真寺、文化中心、伊斯兰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涌现。
1970 年,荷兰全国仅有 8 座清真寺,到 2009 年拥有 500 多座清真寺、40 多所伊

斯兰学校、一家穆斯林广播电台,以及为数众多的伊斯兰同业公会。于与法国同

化模式、德国排斥政策相比,荷兰为穆斯林移民提供了较为宽容友善的空间,允
许其在公共领域里表达自身特殊认同;认为移民存在不是累赘,反能丰富本国的

文化多样性,能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实现解放。盂这个被誉为多元文化主义的“荷
兰模式冶(Dutch model),被广泛视为处理不同文化、宗教、族裔之间各美其美

(respect)、美人之美(tolerance)、美美与共(cooperation)的典范。 但也有学者贬

之为“放纵的多元文化主义冶(permissive multiculturalism)或“多元文化主义的极

端版本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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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之所以奉行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政策),除了众所周知的多元宽容

的历史渊源外,与其特有的“柱化冶(pillarization, verzuiling)社会结构息息相关、

密不可分。 传统上,荷兰社会结构由新教、天主教、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四大

社群所构成。淤每个社群皆有权组成一套自成一体、平行存在的制度体系,形成

一套各行其是、独立自主的学校、医院、媒体、政党等自治设施。 政府透过社群代

表间的折冲樽俎、协商共识,维持公共政策正常运转。 不过,当穆斯林移民潮到

来之际,整个社会的世俗化、个人化及社会流动已使柱化结构日渐崩塌,但宪政

原则仍遗留传统,故而相沿成习鼓励穆斯林建立一套自身的宗教、教育和文化社

群体系,冀望形成一个新的“伊斯兰支柱冶(Islamic pillar),此设想也与穆斯林希

望保留宗教传统、生活方式的愿望不谋而合。 此外,许多荷兰人对于二战中境内

犹太人惨遭空前的杀戮深怀负罪感,亦对先前残暴的殖民统治背负沉重的历史

负担,加之当时“普世人权冶话语的广泛传播,国际和国内法律机构将先前仅赋

予本国公民的权利扩展至领土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人,即由公民权(citizenship)向

居民权(denizenship)让渡,对其有无公民权身份几乎忽略不计。于 “在此背景

下,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就等同于缺乏人道关怀,抵制针对弱势少数族裔的偏见既

是履行道德义务也是至高荣耀的象征。冶盂正因如此,为迎合多元文化的浪漫憧

憬,为符合当时的政治正确,荷兰各界对多元文化政策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成本置

若罔闻。

1989 年的拉什迪事件是西欧国家与穆斯林移民之间相互关系发生变化的

一个转折点,自此西欧对穆斯林移民的态度从开放转为排斥、从正面到负面急遽

改变。 荷兰智库———政府政策科学委员会(WRR)对少数族裔政策提出质疑,批

评其过于关注“文化道德冶领域,要求关注社会经济领域、激励移民独立自主、减

少其对国家的过分依赖。 1991 年,自由民主人民党(VVD)党魁弗里兹·博尔克

斯泰因(Frits Bolkestein)声称:“伊斯兰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不相容冶,抨击现行

政策与本土价值观背道而驰,呼吁当局向移民施压,迫使后者接纳社会价值规

范。 上述质疑引起轩然大波,一方面遭到多元文化主义者的猛烈抨击和围剿,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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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ntents in the Netherland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



一方面却在民众之中产生广泛共鸣,许多人早就厌倦多元主义的陈词滥调,出于

多重顾虑不便公然反对。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移民融入政策开始转向,
倡导“好公民冶和“公民融入冶成为关键性的政策概念。 鉴于多数新移民对荷兰

语言及文化缺乏了解,无法有效进入就业市场,政府认为需要对新移民实施“强
制性的公民融入课程冶。 1997 年,荷兰议会批准了《新移民公民融入法案》(Law
on Civic Integration for Newcomers),翌年 9 月正式生效。 该法案规定:来自非欧

盟的新移民必须参加强制性的 600 小时“公民融入冶课程,其中 500 小时为荷兰

语学习、100 小时为公民教育和劳动市场准备培训,所有费用均由政府支付,上
述措施旨在督促新移民尽快熟悉荷兰的语言、文化和社会。 据统计,1999 年有

超过 1. 9 万名新移民参与公民融入课程。淤荷兰移民融入举措很快得到其他欧

洲国家的积极响应,并纷纷效法实施。 以上可见,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荷兰开

始从多元文化政策领域撤离,到 2000 年完全弃之一旁,转而实施公民融入政策。
归纳起来,荷兰各界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质疑和批判,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第一,对族群认同和群体差异以及赋予特殊文化权利过度强调,助长内部穆

斯林“平行社会冶(parallel society)、“族群飞地冶(ethnic enclave)和“隔离主义冶
(segregationism)的滋生蔓延。于对文化多元性和族群特殊性的过度彰显非但无

助于实现社会整合,反而加深了社会分裂。 伊恩·布鲁玛指出,问题根源在于二

战后欧洲过于沉迷于文化多元主义、宽容精神和政治正确原则,天真的包容与接

纳在很大程度上异化为毫无原则和立场的姑息、屈从、放任自流,致使内部价值

紊乱、融入失败,终究酿成“多元文化主义的悲剧冶;盂第二,多元文化政策并未缓

解穆斯林弱势的社会经济地位,反而养成其对社会福利制度的过分依赖,滋生其

“不负责任冶的心态和习气,进一步加深其社会经济的边缘化。 与毗邻的德、英
等国相比,荷兰实施的多元文化政策给予移民慷慨的社会福利权益,却产生南辕

北辙的消极负面效果。 正如维基解密(WikiLeaks)所透露的,美国驻荷兰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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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荷兰穆斯林是全欧洲最缺乏整合、最疏离的社群之一冶;淤第三,穆斯林抵抗

世俗主义和现代性,不愿主动接纳和适应荷兰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反而一

味固守传统的生活方式。 “当清真食物要求满足后,他们又要求工作场所的祷

告;当后者被满足,又要求禁止宗教亵渎书籍;当那一要求满足或平息后,又要求

承认多重婚姻;之后,他们要求实施无息贷款,建立伊斯兰银行、金融和保险公

司,其最终目的就是以特立独行的方式生活于此。冶于这一连串的特殊要求不可

避免地引发争议,招致主流社会的怀疑和抨击,甚至那些多元文化主义者也感到

穆斯林的要求难以招架、欲壑难填;第四,穆斯林问题造成本国社会的分裂和极

化。 荷兰穆斯林融入失败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滋生,更刺

激国内极右民粹主义势力的抬头。 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以反移民、反穆斯林为

政治诉求的极右翼势力迅速崛起,皮姆·佛图恩党(Lijst Pim Fortuyn, LPF)和
自由党(Partij voor de Vrijheid, PVV)不断抨击多元主义政策,强烈要求采取断

然措施控制移民和穆斯林的肆意蔓延,结果造成了移民和少数族裔事务的高度

政治化。盂至此,社会各界一致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已宣告失败,应结束“多元文

化主义的闹剧冶(multicultural drama),改弦易辙、另起炉灶。榆

三摇 “9·11冶事件后的社会融入举措

荷兰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已逐渐转向同化政策,但“9·11冶事件后,多
元文化主义失败论在荷兰社会迅速蔓延。 2003 年 1 月,时任欧盟官员、前自由

民主人民党领袖弗里茨·博尔克斯泰因的“鹿特丹演讲冶,被视为荷兰对多元文

化政策的“死亡判决书冶,预示着政府将采取强硬措施应对“穆斯林问题冶。 博尔

克斯泰因指出,荷兰必须彻底摒弃“价值相对论冶,明确支持“共同规范冶,此前允

许两套标准并存的情形不复存在;现存法律制度完备无缺、无须更改,荷兰政府

和社会“全无过失,皆是移民自身的问题;穆斯林必须自我调整,“若移民想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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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就会是荷兰人冶;不仅荷兰将采取同化政策,整个欧盟国家亦然如此。淤

2004 年马德里“3·11冶爆炸案、提奥·梵高谋杀事件、2005 年伦敦“7·7冶
爆炸案等恐怖事件,使整个欧洲的反穆斯林、反移民的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鄄
bia)和排外情绪大行其道、无以复加。 在许多欧洲民众眼中,穆斯林不仅是文化

和价值观的隐患,更是政治和安全的威胁。 阿雅·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等极右翼人士竭力诋毁伊斯兰教和穆

斯林,肆意煽动狭隘排外的民粹情绪。 他们一方面打着捍卫启蒙运动的“自由、
民主、理性冶的旗号,另一方面却歇斯底里地喧嚷严控和打压穆斯林。 威尔德斯

叫嚣严禁穆斯林移民,驱逐非法移民,控制穆斯林人口膨胀,禁止发行《古兰

经》,严禁穆斯林妇女穿戴布卡( burka)、希贾布( hijab),强制实行“头巾税冶
(head rag tax),彻底遏制荷兰社会的“伊斯兰化冶。于 极右翼人士把穆斯林“污
名冶为包藏祸心、伺机颠覆的“第五纵队冶,执意摧毁西方文化和自由民主制度。
这些攻击和丑化穆斯林的语言暴力和言辞渲染,颇为迎合保守人士、中产阶级及

基督教信徒的恐惧心理,颇具民意支持和社会基础,也造成主流社会与穆斯林社

群之间关系的空前紧张,加剧整个社会思潮的集体右转。 据 2005 年《皮尤全球

态度调查》显示,在所有欧洲国家中,荷兰民众对穆斯林抱持最负面的评价。盂凭

借民粹主义的煽动与穆斯林问题的情绪化和操控国内政治议程,极右翼政党在

相当程度上绑架了对穆斯林问题的理性探讨,使之高度政治化,继而捞取政治资

本、从中渔利。 2010 年全国选举中,威尔德斯领导的自由党(PVV)一举赢得 15.
5%选票,跃居国内第三大政党。 极右翼民粹政党的崛起反映出荷兰社会对穆斯

林人口不断增长的担忧,对暴力恐怖主义所带来威胁的恐惧,对社会凝聚力和国

家认同日渐削弱的焦虑。 这时,彻底摒弃多元文化主义、实施严苛强硬的同化政

策已成为跨党派、跨阶层的基本共识,一系列限制移民和强化整合的措施纷纷出

台。
第一,增强民族国家认同,致力于公民参与和自助。 荷兰政府宣布放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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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社会冶观念,“荷兰社会虽受其他文化的影响,不断变迁,但它依然保持自身固

有特点,这是无法替代的冶,执行融入政策须优先考虑荷兰主流社会及其价值

观。 司法大臣帕亚特·唐纳(Piet Hein Donner)在 2012 年提交议会的“新融入

议案冶中称,“公众对于多元文化社会模式的不满情绪,政府感同身受并着手调

整,以‘荷兰价值观爷(Dutch values)为优先考量。 荷兰社会价值观在新融入体

系下尤为重要,政府已摒弃多元文化社会模式冶;“一个强迫性的融入措施实属

必要,否则社会将土崩瓦解,每人亦最终无法感受家庭般的温暖,融入政策并非

针对特定群体量身定做,而是对每个群体一视同仁。冶为了应对失业、缀学和犯

罪等社会问题,移民必须肩负起公民融入的责任,生活在荷兰的每个人均应致力

于积极的公民权、参与和自助。 政府不再依循群体的属性和渊源来制定融入政

策,政策规则适用于所有人。淤公民融入更强调个人的自主自助精神,移民有责

任自觉融入接受国社会,政府不再为其承担高额的融入成本,因为日常生活中的

教育、就业和住房等政策已提供充分的融入机会,要求移民自己支付公民融入所

有的费用。
第二,强化移民控制,实施准入管理。 荷兰政府一改过去未加限制的移民政

策,陆续出台一连串移民收紧政策。 2000 年,荷兰颁布《外国人入境法案》,有效

减少政治庇护者的准入,从 2002 年的 1. 8388 万人剧减为 2003 年的 8262 人,随
后大约每年 3000 人。 2000 年 12 月通过《国籍法》 (2003 年 4 月生效),要求对

归化申请者进行考试,考核其语言能力和国家知识;政府拒绝透露考试的任何内

容,不提供任何准备资料,因为“任何人不可能学习成为荷兰人,他必须感觉是

荷兰人冶。 归化考试的实施使得归化申请者大幅下降,由 2003 年 3. 7 万人减至

2004 年 1. 93 万人,仅有不到半数的申请人通过考试。 2011 年,荷兰宣布移民必

须在三年内通过融入考试,否则取消其居留权。
2005 年,荷兰首创“国外融入冶(integration-from-abroad)这一强制性的新政

策,以期强化对外来移民的控制,尤其针对以土裔、摩裔穆斯林为主的家庭组成

移民(family-forming migration, 国外配偶)和家庭团聚移民,而欧美或高技术移

民不在限制之列。于 2005 年的《公民融入国外法案》 (Civic Integration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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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2006 年 3 月生效)规定,外来移民须具备荷兰语和荷兰社会的基本知识,
才有资格申请暂时居留许可(MVV),也就是说,须先通过“公民融入国外考试冶

方有资格入境。 申请人须参加荷大使馆举办的荷兰语测试(TFN)和荷兰社会知

识测试(KNS),观看隐含社会道德取向的荷兰影片,使申请人尽早了解“荷兰价

值观冶。淤 倘若考试失败,他或她将无法进入荷兰;申请者可无限制申请考试,但

须支付每次 350 欧元的考试费用;政府不提供任何有关考试的辅导材料。 借助

花样不断翻新的公民融入设计,荷兰公民权的内在逻辑已彻底改变,名义上的移

民融入政策已然成为移民控制的工具。于

第三,采取严格安全措施,遏制暴力极端主义。 在严格限制移民的同时,荷

兰强化了安全与反恐法律,回应恐怖极端主义的挑战。 随着穆斯林问题的“安

全化冶(securitization),欧洲各国政府日渐把伊斯兰视为“生存威胁冶,危及本国

政治制度和价值规范,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加以遏制。 据此,“法律赋予政府更大

的自由裁量权,以更严厉手段处置穆斯林公民或移民所带来的潜在危险。冶盂“9

·11冶事件后,荷兰通过了一系列的反恐立法或修正案,并设立了全国反恐协调

员(NCTb)这一官职。 2004 年 11 月梵高谋杀事件后,政府迅速提议剥夺拥有双

重国籍极端分子的荷兰国籍,关闭原教旨主义清真寺,驱逐极端伊斯兰教士。

2005 年,移民局驱逐了宣扬极端思想的四位伊玛目( imam)。榆 据 2004 年荷兰

情报机构(AIVD)估计,社会融入政策的失败造成穆斯林移民严重的疏离感,这

为极端主义思潮的蔓延提供了沃土。 2008 年内政部研究报告估计,荷兰国内有

2500-3000 名潜在的伊斯兰极端分子。 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主张反抗西方

的生活方式、颠覆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支配地位,而荷兰尚未做好抗击伊斯

兰极端主义威胁的准备。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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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News, “Drug Trials, Song Spats and More冶, 15 March 2006.
Christian Joppke,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2010, pp. 54-56.
“安全化冶是指在威胁政治共同体生存的紧急情况下,国家有必要采取法治外的一些特殊措施和

程序。 一个成功的安全化依赖安全化行为体(Securitizing actors, 尤指政府官员、政治人物、文化和传媒行
为体)“叙事安全冶(speak security)的能力,将指涉对象( referent object)呈现为一个挑战政治共同体安全
的生存威胁,并能使“重要受众冶(significant audience)产生共鸣。 传统的安全化分析侧重于话语与公共辩
论,而新近研究较注重制度与政策制定。 See Jocelyne Cesari, “ Securitization of Islam in Europe冶, Die
Welt des Islams, Vol. 52, Issue 3-4, 2012, pp. 432-433.

“伊玛目冶是伊斯兰教教职称谓。 阿拉伯语,意为领袖、楷模、师表、表率等。 伊斯兰教集体礼拜
时,伊玛目在众人前面率领众礼拜者。

Dutch General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Services, From Dawa to Jihad: The Various Threats from
Radical Islam to the Democratic Legal Order, The Hague: AIVD, 2004.



第四,强化国家对伊斯兰事务控制,培育本土化的伊斯兰机制。 荷兰政府试

图重夺(reclaim)、驯化(domesticate)和规制( regulate)伊斯兰教,建立一个具有

本土色彩的伊斯兰教,将其纳入国家监督与控制之下。 2004 年,荷兰成立全国

性的伊斯兰委员会(Contactorgaan Moslims en Overheid,CMO),旨在扶持一个充

当穆斯林社群与政府的“桥梁冶的对话者,意在减少跨国网络及外部宗教势力对

本国穆斯林事务的渗透、干预和影响,培育熟悉本国文化传统的土生土长的伊斯

兰宗教人士,发展荷兰式的“温和中立冶的伊斯兰力量,缓解穆斯林社群与主流

社会的敌对情绪。 政府与伊玛目签订“合作协议冶,鼓励伊斯兰宗教领袖与执法

机构合作,甄别辖区内的极端分子,正确理解伊斯兰教义,共同防范恐怖主义的

威胁,这种自我监督机制已成为协助政府部门、加强监控计划的有益补充。淤 时

任移民部长的丽塔·维尔东克(Rita Verdonk)提议,要求所有伊玛目必须完成

荷兰语训练、本国法律制度、人文风俗等文化涵化课程。 借此,2005 年阿姆斯特

丹自由大学专门开设培养伊斯兰牧师资格(Islamic Chaplaincy)的课程。 乔纳森

·劳伦斯指出:“在过去 20 年间,欧洲组织化的伊斯兰已取得长足的进展,从过

去无规制、无法辨别、资金不足,逐步走向国家监控、接受与此相连的收益与约束

的伊斯兰。冶于

上述举措无不表明,在不断高涨的反伊斯兰、反穆斯林情绪鼓噪下,穆斯林

问题业已高度政治化与安全化,荷兰社会陷入集体焦虑和道德恐慌之中,迫使政

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相应措施,抑制“伊斯兰威胁冶。 如今,荷兰已彻底抛弃多

元文化主义转而实施“管理式多元性冶(managed diversity)的同化政策。 据加拿

大政治哲学家威尔·金里卡的分析,荷兰的移民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分值从 1980
年的 2. 5 分、2000 年的 5. 5 分下降到 2010 年的 2 分,这一态势表明荷兰已从多

元文化主义大幅撤退。盂 随着荷兰融入哲学和政策的剧烈转变,其政策举措与

法国倡导的公民同化主义( civic assimilationism)、德国主张的“管理式融入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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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d integration),无论内涵抑或风格可谓大同小异、如出一辙。淤 简言之,
面临融入危机的西欧各国整合政策,更趋于去民族化和政策趋同,即以非自由手

段追求自由的目标,愈益带有“抑制的自由主义冶(repressive liberalism)特征。于

四摇 荷兰穆斯林融入的反思与展望

事实上,包括荷兰在内的西欧“穆斯林问题冶之产生是当代全球移民运动的

产物。 作为全球化重要构成要素之一的移民,在 20 世纪后期的主要特点就是由

南向北的人口迁移。 历史上,西欧一直是向外移民的主要迁出地,但二战后却戏

剧性地成为外来移民的重要迁入地。 在短暂的时间跨度里,西欧从拥有微乎其

微的穆斯林发展到穆斯林人口显著增长。 对于穆斯林移民持续涌入及其多重意

涵,西欧各国无论在心理上还是政策上皆估计不足、缺乏准备。 穆斯林移民涌入

改变了人口结构,加剧了社会异质性,引发不同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的碰撞,诱发

社会排外情绪与伊斯兰恐惧症的蔓延,导致极右翼政党的崛起和穆斯林问题的

政治化。 总之,穆斯林问题对西欧各国的主权、国家认同、政治文化、公民权、福
利制度等形成重大冲击。盂 荷兰一改过去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浪漫情调与天真遐

想,取而代之于对穆斯林的集体焦虑和恐惧感。 社会舆论认为,穆斯林非但不能

促进社会发展,反而诋毁国家认同、削弱社会凝聚力、加重社会福利负担、制造安

全威胁。 因此,如何整合穆斯林已成为荷兰亟待解决的重大议题。
其实,穆斯林问题既非哈贝马斯等欧洲左翼知识分子所宣扬的“后民族主

义冶之书斋呓语,也非亨廷顿等东方主义者所鼓噪的“文明冲突论冶式的危言耸

听。 绝大多数西欧穆斯林移民追求美好生活、期盼安身立命、分享繁荣成果;多
数穆斯林持有世俗观念、支持自由民主价值观,远非如主观臆想、等齐划一的原

教旨主义者或圣战分子,同时也需要对宗教保守主义者与“圣战主义者冶进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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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对待。淤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是否穆斯林整合进程与其他移民曾历经的融入

过程大同小异,或者成为穆斯林这个事实使之构成了某种特殊态势? 何塞·卡

萨诺瓦指出,十九世纪美国天主教徒也曾被视为“无法接纳冶民主规范的“另

类冶,但此后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天主教徒悄然融入西方主流社会,类似的犹

太人、黑人问题的缓解也是如此。 理论上,并不存在某种一成不变、非历史的本

质属性,使某一社会群体全然无法变迁、与时俱进。 今天的欧洲穆斯林与当时的

天主教徒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只要西欧国家应对得当,穆斯林移民完全可能实现

融入目标。于

如前所述,整合融入是一个相互尊重、共同努力、彼此调适的双向过程。 穆

斯林移民应努力改善社会经济地位,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主动融入荷兰社会,为
国家福祉和发展做出贡献;效忠国家基本制度,恪守自由民主理念,增强民族归

属感和认同感,证明“穆斯林是值得信赖的公民冶;弥合传统价值与现实社会生

活的落差,摒弃阻碍现代生活方式的陈规陋俗。 毕竟,任何社会要有规范共识,
倘若社会成员间无法形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冶,这个社会难以为继。 欧洲伊斯

兰思想家塔里格·拉玛丹指出,对于那些出生在西方或是西方国家公民的穆斯

林而言,“已不再是‘定居爷或‘整合爷的问题,而是‘参与爷和‘贡献爷冶的后整合

(post-integration)话语时代。盂 乔纳森·劳伦斯亦认为,必须借助赋权行动,透
过不断扩大的参与和草根民主,鼓励穆斯林参与基层决策和管理,建立沟通与回

馈机制;唯有成为肩负起融入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穆斯林才能成功地加入西方社

会,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榆与此同时,荷兰政府和社会各界应责无旁贷地帮助穆

斯林摆脱弱势的社会经济地位,为弱势族群提供合理的社会资源,创造更多的社

会参与机会,并深入理解和学习其他族群文化与价值的优点。 正如欧盟融入原

则所主张的:“接受国必须为移民创造充分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参与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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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冶淤不管本地人喜欢与否,穆斯林已是荷兰社会的一部分,许多人不会放弃他

们的宗教,所以荷兰人必须学会同穆斯林及伊斯兰教和平共处,需要抛弃“伊斯

兰恐惧症冶、摒弃“伊斯兰安全化冶的立场来对待穆斯林,尽可能地鼓励穆斯林融

入欧洲社会。于双方只有建立一种和谐、共存与友善的接触和对话关系,才能增

进彼此了解、相互体谅、共同合作,才能实现自由民主和伊斯兰教的对接和兼容。
实现社会融入是一个长期而全面的过程,需要一个较长的甚至几代人的时

间跨度,才能充分展示整合融入趋势的程度。 因此,穆斯林融入将是一个循序渐

进、漫长持久、“润物细无声冶的转变过程。 期间呈现的将是一个坎坷不平、起伏

不定的发展历程,有时会向整合融入迈进几步,有时又往冲突对抗退几步。 不管

怎样,只要荷兰政府和社会愿意直面现实,以宽爱之心善待穆斯林同胞,而穆斯

林移民也愿意加入这个大家庭并引以为荣,通过双方共同的努力,迸发出强大的

社会力量,就能逐步破解相互怨恨和彼此敌视的对立僵局。 随着时间的推移,穆
斯林社会经济地位的逐渐改善和生活方式的变迁,穆斯林的存在便能为整个社

会所熟知和接纳,只有在族群和谐的氛围中,荷兰穆斯林才能最终实现真正的融

入。

(作者简介:胡雨,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责任编辑:宋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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